2026-2027年网站政务云服务采购项目用户需求

一、建设背景
1、单位简介
中山市人民医院位于中山市中心城区，坐落在莲峰山麓，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是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临床研究生教学基地、广东省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和医学教育基地和广东医学院的临床学院。先后荣膺“爱婴医院”、“广东省高等医学院校教学医院”、“百家文明医院”、“广东省信息化示范单位”、“卫生部数字化医院试点示范单位”、“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构建和谐关系示范医院”等光荣称号。

2、 现状情况
随着医院互联网业务的大量使用，微信小程序、云签名、办公OA等业务已成为医院关键业务。为满足上级部门的安全要求，医院前期已将官网迁移部署在中山市政务云，相关服务将于2026年7月7日到期。

3、 建设目标
(1) 互联网线路可与医院现有电路实现主备负载均衡，提升医院对外业务稳定性、可靠性。
(2) 官网部署到中山市政务云，能正常提供服务，并定期提供安全巡检、漏洞检查报告，保障医院互联网业务安全稳定运行。

二、项目建设内容
1、项目质保
	产品质保和服务期
	二年



2、服务清单
	服务
	参数要求
	单位
	数量

	（1）、政务云服务清单

	云资源
	8核CPU/16G内存/1T存储/100M互联网带宽/1个IP地址、0penEuler64位标准版系统或其他满足信创要求的操作系统)
	台
	1

	云安全
	网站云监测平台增值服务、云主机防护、云WAF、综合日志审计服务、数据库安全审计服务、备份客户端、同城异地备份
	套
	1

	（2）、互联网服务清单

	互联网电路
	100M对称速率，与医院现有电路实现主备负载均衡
	条
	1


★供应商所投的云平台为符合《中山市电子政务云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的电子政务云资源池，如因云平台资源池变动需迁移相关服务和数据库，供应商报价需包含配套迁移实施费用。
三、商务要求
1、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免费保修期为两年。
2、维修响应时间：中标（成交）供应商在接到招标人报修电话或传真后，1 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维修或必需的技术服务。并保证在4 小时内排除设备故障。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维修好，应提供备用件。
3、保修期内所有服务方式均为中标（成交）供应商上门保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成交）供应商承担。
4、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须明确列明保修期内的维修、维护工作内容和范围。
5、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明确列明提供售后技术支持中心的详细资料和操作培训。
四、项目基本要求
1. 投标人应提供符合国家及用户提出的有关质量标准的服务，如果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交付物存在不符合标准的情况，招标人有权取消合同。
2. 投标人所提供服务的性能，配置参数等不能低于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要求。
3.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范围列表的内容在技术规格对比表中逐项应答，并在分项报价表中提供投标服务清单的技术性能参数等详细的技术资料。
4. 投标人须承担所供服务牵涉的知识产权等法律责任。
5. 本用户需求中的有关要求，投标人没有在投标文件中注明偏离（文字说明或在技术、商务偏离表注明）的参数、配置、条款视为被投标人完全接受。
6. 本项目要求中如有出现工艺、材料、设备或参照的品牌仅为方便描述而没有限制性，供应商可以在其提供的文件资料中选用替代标准，但这些替代标准必须相当于或优于本用户需求书的标准。
7.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填写《用户需求条款响应表》，当投标文件中技术参数与招标文件中技术参数有偏离时，须在“偏离”栏内如实注明是“正偏离”或“负偏离”，“正偏离”指投标设备的技术参数优于招标文件中要求，“负 偏离”指投标设备的技术参数低于招标文件中要求。
8. 投标人必须确保服务及所有配套件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对于招标文件没有列出，而对该服务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必不可少的部件、配件等，投标人有责任给予补充。
9. 投标人须承诺在项目预中标后，可根据用户要求提供项目投标所使用服务清单进行实际功能测试，用户保留对招标要求中的参数清单进行实际测试的权利，测试结果与投标文件不符的视为虚假应标。

五、交付及验收要求
1. [bookmark: _GoBack]交付期：合同签订后  5  个日历天内完成所有采购服务的开通和验收，并交付给采购人正常使用。
2. 中标人应提交详细安装进度表。
3. 中标人负责到用户指定的地点进行安装、调试，并提供培训服务，对操作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4. 中标人应设安装负责人，负责安装协调管理工作。
5. 调试：按国家相关施工验收规范进行，分阶段进行调试。
6. 安装、调试等项工作由中标人负责，但必须在采购人指定人员的参与下进行。调试的原始记录须经各方签字后作为验收的文件之一。
7. 投标人应给出项目详细的验收方案，包括验收项目、验收标准，验收实施办法等。
8. 交付完工后由投标人和采购人共同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投标人须为验收提供必需的设备、工具及其他便利条件；
9.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
10. 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六、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 投标人必须提供目前市场上技术较先进、较成熟的安全服务，并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
2. 项目按签约年限质保。质保期从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计算。
3. 质保期内，同一服务项目一个月内连续2次出现同一非人为故障，中标人须无偿更换同一档次设备。质保期内，用户所购服务发生任何故障中断，中标人都应免费上门检修。
4. 供应商的故障响应为：全天候响应时间为半小时，并为采购方提供7*24小时电话服务支撑，配合采购方方处理服务相关事宜。
5. 中标供应商必需按采购方要求对其提供的所有服务进行安装调试，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所有质保服务方式均为上门服务。在质保期内，须对所提供的设备做定期检查和保养。
6. 应提供系统扩充、升级方面的技术支持服务。

七、技术资料
1. 中标人应于验收后向用户提供验收报告、技术文档的归纳、整理、提交，并提供完整的技术资料。
2. 技术文件：包括验收报告、技术文档、完整的技术资料。

八、付款方式
1. 甲方付款采用银行托收、转帐或电汇方式。
2. 甲方分十二期按月付款。甲方以下列方式支付货款。
3. 在项目通过验收合格后，甲方收到乙方提供双方签字确认的验收报告后 30 个日历天内向乙方按月支付服务费。
4. 乙方凭以下有效文件与甲方结算：
（1）中标通知书；
（2）合同；
（3）中标人开具的正式发票；
（4）进场实施确认书
（5）验收报告。

九、采购人配合条件
如有需要，投标人可在投标文件中列明需由采购人配合的内容，所列配合内容采购人将尽量配合解决，但不代表采购人全部接受，采购人有权全部或部分拒绝投标人提出的配合条件。

